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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勞工法例的執法工作  
 
 
目的  
 
  本文件敍述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以往就

勞工處勞工行政部在勞工法例方面的執法工作曾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勞工處勞工行政部的工作範疇涵蓋勞資關係、就業服

務、僱員權益及福利、政策支援和發展等 5個綱領。勞工處勞工

行政部負責執行下列勞工法例    
 

(a) 《僱傭條例》 (第 57章 )(下稱 "該條例 ")涵蓋為僱員

提供的全面僱傭保障及福利，包括工資保障、休

息日、有薪假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貼、生育保

障、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僱傭保障、終止僱傭

合約及保障僱員不會因參與職工會活動而遭歧視

等。僱員如被無力償債僱主拖欠薪金、代通知金

及／或遣散費，均可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下稱

"破欠基金 ")(其資金來自每年商業登記證的徵費 )
申請特惠款項；  

 
(b) 《僱用兒童規例》 (第 57章附屬法例B)監管各行各

業在僱用兒童方面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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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僱用青年 (工業 )規例》 (第 57章附屬法例C)監管

工業界在僱用青年人方面的事宜；  
 

(d) 《僱員補償條例》 (第 282章 )第 IV部就僱主須為工

傷補償承保的強制保險訂定條文；  
 

(e) 《入境條例》(第115章 )第 IVB部禁止在港僱用非法

入境者；及  
 

(f) 《最低工資條例》 (第 608章 )就某些僱員訂定每小

時的最低工資。  
 
勞工處勞工行政部亦會巡查外地勞工的工作場所及宿舍，以確

保根據補充勞工計劃來港就業的工人得以享有法定及合約規定

的權益。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3.  有關勞工法例的執法工作，委員對法定最低工資的實

施、假自僱的問題及破欠基金的濫用情況表示深切關注。  
 
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  
 
4.  有 關 在 2011 年 5 月 實 施 最 低 法 定 工 資 一 事 ， 當 局 於

2011年 4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對受僱

於政府服務合約的非技術工人的新安排。委員獲告知，就現行

跨越 2011年 5月 1日而又僱用非技術工人 (例如清潔工人及保安

員 )為主的政府服務合約，倘若其非技術工人的每月薪金低於法

定最低工資的要求，服務合約承辦商作為僱主有責任於 2011年
5月 1日起，支付這些工人未達法定最低工資的薪酬差額。為確

保服務合約的現職工人得以繼續就業，以及公共服務得以持續

提供，政府當局決定對以僱用非技術工人為主的政府服務合約

引入以下的新安排，以配合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     
 

(a) 在 2011年 5月 1日或之後招標的新合約，承辦商必

須至少支付予其聘用的非技術工人法定最低工資

另加每 7天享有 1天有薪休息日 1；及  
                                                 
1 政府對一些較高薪的工種引入過渡安排，即有關工種在政府統計處於 2011年 3月

發布的平均每月薪金將繼續適用，直至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另加每 7天的期間獲提

供 1天有薪休息日可追上該市場平均月薪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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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現存跨越 2011年 5月 1日的合約，政府可向服

務 承 辦 商 提 供 一 次 性 的 特 殊 補 貼 ， 以 應 付 由

2011年 5月 1日起至有關服務合約終結期間純粹因

符合法定最低工資就非技術工人所直接引致的額

外工資支出。  
 
5.  在 2011年 12月 15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獲告知，上述

安排運作暢順。不過，委員對政府當局為確保補貼款項會到達

有關安排的目標受惠工人的手上而採取的措施表示深切關注，

並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防止無良承辦商侵吞補貼款項而提供進

一步的保障。  
 
6.  政府當局解釋，對於現存跨越 2011年 5月 1日的合約，政

府服務承辦商可於支付受僱工人月薪後，向採購部門申請補

貼。承辦商須按照有關工人的實際工資及僱傭狀況，以每份合

約內每名工人的方式計算補貼。採購部門只會在確信承辦商所

申請的按月補貼款額是純粹和直接因須符合法定最低工資規定

而引致，而承辦商已向工人支付標準僱傭合約內所訂定的工

資，以及按照法例規定作出公積金供款，才會以實報實銷方式

向承辦商發放有關的補貼款項。政府當局認為，這些措施有助

防止服務承辦商侵吞補貼款項。  
 
7.  當局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設有可讓工人申訴和尋求協

助的既有渠道。若工人懷疑其僱傭權益受損，政府當局鼓勵他

們向勞工處舉報有關情況。勞工處接獲有關不遵守法例規定個

案的舉報時，會就每宗舉報個案進行調查。勞工處一旦掌握足

夠證據，確定有人犯罪，將會提出檢控。  
 
8.  政府當局在察悉有關於服務合約承辦商在未經工人的

同意下縮減其工時的投訴後表示，有興趣競投的承辦商應按照

政府服務合約的規定，在其標書內訂明僱用非技術工人的條款

及條件。成功投得相關政府合約的承辦商須與僱員簽訂僱傭合

約，並在僱傭合約內清楚訂明工人的僱用期、工資、每天最長

工作時數及休假安排等。僱主不得單方面更改書面僱傭合約的

條款。  
 
9.  委員在察悉新安排並沒有規定僱主須提供有薪用膳時

間後認為，此情況對受僱於政府服務合約的工人並不公平。政

府當局表示，《最低工資條例》及《僱傭條例》均沒有訂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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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時間或休息日是否必須屬有薪性質。此等事宜須由僱主和僱

員共同協定。現時，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使用的標準僱傭合約

並沒有列明僱主須提供有薪的用膳時間。承辦商和工人在簽訂

標準僱傭合約時，可根據工作性質、行業特性及業務運作需要，

商討工人的工作時數或安排，以及用膳時段是否有薪等，作為

雙方協定的僱傭條款。  
 
假自僱  
 
10.  對於符合僱傭合約下僱員的所有特點但卻被其僱主標

籤為 "自僱 "的僱員數目不斷增加，委員一直表示深切關注。有委

員擔心，自《最低工資條例》在 2011年 5月 1日生效後，僱主或

會迫使僱員轉為自僱人士，藉以規避向僱員支付法定最低工資

的要求，以致假自僱的問題可能變得越趨嚴重。因此，委員強

烈認為政府當局應制定新法例及實施更重罰則，以阻嚇蓄意將

僱員假稱為自僱人士以逃避其法定責任的無良僱主。  
 

11.  委員獲告知，勞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勞顧會 ")及事務委員

會均曾於 2009年詳細討論以立法方式清楚區別僱員與 "自僱 "的
建議，勞顧會亦曾於2011年5月再次探討此事。該建議原意雖佳，

但政府當局卻認為，鉅細無遺地列出準則以界定假自僱，可能無

法顧及個別工種及行業或有的特性，因而無形中阻礙創業及窒礙

立約的自由。政府當局參考以往法庭處理自僱糾紛的案例，並指

出要分辨一名人士是僱員或自僱人士身份，並沒有單一的準則。

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更有效解決假自僱問題的方法，是教育市民

及僱主認識僱員與自僱兩種合約形式的分別、利弊及當中涉及的

不同法律權益及責任。  
 
12.  有意見認為，勞工督察應主動就假自僱糾紛較多的行

業，包括運輸業及個人服務業等，進行視察及採取針對性執法

行動。政府當局表示，勞工督察積極巡查工作場所，查核僱主

有否遵從法例的規定，並向僱員講解其法定權益和保障。在

2009年 10月至 2011年 5月期間，除進行日常的工作場所巡查外，

勞工督察亦為針對此等行業而採取特別行動。當局共巡查了

452間機構，並發現 5宗涉及假自僱個案的僱主涉嫌違反《僱傭

條例》或《僱員補償條例》的規定。  
 
13.  對於委員問及當局在向涉嫌違反法例的僱主提出檢控

時是否遇到困難，政府當局表示，在不少個案中，有關人士聲

稱是在雙方同意下訂定自僱合約。儘管如此，勞工督察巡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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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所時，會提醒一些考慮與人訂立自僱人士合約的僱主當中

所涉及的風險，並會適當提醒他們，如果雙方實質上存在僱傭

關係，僱主仍必須履行他在有關法例下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

有關僱主將須向被假稱為 "自僱人士 "的僱員償付可追溯的法定

權益，並可能要負上觸犯有關勞工法例所訂罪行的法律後果。  
 
濫用破欠基金的情況  
 
14.  有委員詢問有關不同政府部門合作打擊濫用破欠基金

的情況。委員獲告知，政府當局已加強執法及檢控行動，以打

擊濫用破欠基金的情況。政府在 2003年 5月成立特別調查小組，

亦已在 2002年 11月成立一個由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破產管

理署、法律援助署 (下稱 "法援署 ")及勞工處代表組成的跨部門專

責小組，藉此增強各部門之間的合作，以追查破欠基金可能被

濫用的情況。倘若個案涉及非法資產轉移、詐騙或串謀行騙等

行為，勞工處會在適當情況下，將個案轉交商業罪案調查科或

破產管理署作進一步調查。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勞工處已聘

請前警務人員擔任合約調查主任，加強收集證據及情報的能

力。為積極加強與法援署的合作，勞工處自 2009年起，透過連

繫該署的電腦系統，更緊密跟進獨立個案於提出破產或清盤呈

請的進程，並可迅速地就申請人的查詢提供相關資料。  
 

 

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5月 21日  
 



附錄  
 

相關文件  
有關勞工處勞工法例的執法工作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1.2011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12.7.2011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15.12.2011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19.12.2012 
 

[質詢5] 
提問者：梁耀忠議員  
購買僱員補償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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